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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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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1.改善社大評鑑機制：發展「地方政府對社大行政輔導與評鑑之工作準則」（草案）：經教育部

於 109年8 月辦理3 場社大工作坊並召開社大全國發展會議；於 110年委請國立中正大學辦理

「地方政府對社大行政輔導與評鑑實施之研究」，111年3 月 17 日召開「社大事務一致性規範

事項及『111 年度教育部補助辦理社大促進公共參與特色議題計畫』草案研商會議」；「地方

政府對社大行政輔導與評鑑之工作準則」（草案），後續將另案函發社大事務一致性規範予各

地方政府。

2.落實社大自治法規及社大審議會之設置：至 110年1 月，自治法規方面，計 13 個地方政府完

成、6 個地方政府法制程序作業辦理中、3 個地方政府尚待備查；在社大審議會設置及運作

方面，計 16 個地方政府已完成審議會設置並運作、1 個地方政府完成設置但尚未啟動運作、

5 個地方政府尚未完成設置。

3.為確保社大場地、空間、行政人員待遇等事宜之品質，教育部已將相關事項於 110年納入審

查地方政府業務自我評核報告指標修正，111年亦滾動修正相關指標。

4.改善社大課程品質方面：(1)鼓勵社大於偏遠地區辦理教學且將社大前一年度不同族群學習扶

助之成效，納入獎勵申請範圍。(2)109年邀請衛生福利部召開相關跨部會論壇，討論未來合

作方向與各部會高齡政策相關內容。(3)配合該部優先政策，鼓勵社大對於性別平等、人權、

家庭教育、多元文化及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開設課程。(4)結合民間團體辦理社大與十二年國

教計畫之重要議題課程。(5)善用媒體，例如 Facebook、Twitter 及 Google 等方式宣傳，又

COVID19 疫情期間，亦有社大發展與防疫有關之線上主題課程，社大課程更多元。(6)以
「111 年度社大促進公共參與特色議題等競爭型計畫」補助五大議題，包括發展地方知識學

及地方創生、提升民眾人文社會素養及公共事務參與能力......等。

111.06.16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

6屆第 23次會議決議 : 結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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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10年委請國立清華大學建置「教育部全國社大教育資訊網」：提供社大課程與活動查詢、政

策法規。後續將介接社大學員個人學習紀錄等「數位服務個人化」資料，提供學員升學與求

職應用。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

於 111年召開「『補助及獎勵社大發展辦法』修正草案及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相關社大自

治法規訂（修）定情形研商會議」，針對長期僅申請補助，未申請獎勵之社大，適度課予其申

請教育部經費應有之義務。

◆其他績效

主動規劃我國社大業務上路 20 餘載後之首次全國社大工作坊，將於今(111)年辦理。

 


